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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
f-i-  

ti〉

)単彗的

拾

四

日

到

上

海

晏
唐48*  

s
s
u
s

3

由

特
別
佈
皆

不

亚
洲
皇
后 

六
月
十
四
日 

坎
拿
大
皇
后 

六
月4::<號  

俄
國
皇
后 

七
月
十
二
日 

澳
大
利
皇
后 

七
月
二
十
六
號 

籍
怯
理
司
徒
旎
催

本
育
备
到
上 

往一一海時。。啓
小
輪

公司

J

以
應
華
友
登
岸

綴

嘗

各

^
一̂
方
之
用
。。

・

，
-:-一宀不
“

宋 
誕
此
耆
。。請 S

船

傳
佈

拾

陸

日

到

香

¥

▼

厚
领
價
目
表 

5
奉鎖•目本It 派到

鬱0^8
七
毫
五
若 

派
不
到
貼
事
票
寄
上

I
S
I
S
 

了
各
埠
及
美
國
毎
年
 a
 

灸
条
元
七
 *
五
牛 

牛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 

t

五
一 
月
一
元
中■
 

从
外sneew

金 

十 E
元
除 
«,
羿
日
外 

寡
肖
呈
關
無
論
取
 

学
管
報
賣
鳩
先
患
 

Q
19

定11

柴
肃
呈

CHOP


